金平、龙湖区确定侨房代管人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保护华侨房地产的合法权益，规范金平、龙湖区确定侨房代管人工作，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华侨房地产权益保护办法》（2010年修正）和中共汕头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明确侨房代管人职能归属部门的函》（汕机编办函[2019]187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我市金平、龙湖区确定侨房代管人工作适用本办法。濠江、澄海、潮阳、潮南区及南澳县确定侨房代管人办法可参照执行。
一、侨房代管人的权利和义务

侨房业主死亡，合法继承人尚未确定或未能全部确定的，由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根据申请，在其继承人或原代理人中依法确定代管人，发给《确定侨房代管人证明书》。侨房代管人具有管理房屋、与使用人签订租赁协议、收取租金、要求使用人腾退侨房、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和代理诉讼（含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承担按时缴交税费，做好维修养护义务，将不动产的权属及收益退还全体合法继承人的义务，以及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侨房代管人不得超越上述代管权限行使其代管权，不得将不动产进行抵押、出售、交换、赠与等。

二、申请确定侨房代管人的程序

（一）申请确定为侨房代管人的条件

1、申请人是原侨房业主的合法继承人之一，或者是原侨房业主委托的原代理人或代管人；

2、申请人必须年满18周岁，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3、申请人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申请人应提交以下资料

1、申请确定侨房代管人的书面报告。报告中需陈述申请理由和要求，并注明申请人户籍、居住地址和联系电话；
2、申请代管侨房的权属证书、证明复印件，经批准撤管尚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应同时提交《发还产权通知书》复印件；

3、原侨房业主已死亡，申请人应同时提交证明原侨房业主死亡的有关资料复印件；

4、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或者身份证明；
5、申请人是原侨房业主的合法继承人之一的，应提供与原侨房业主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或者继承权证明书（公证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或者继承权证明书；或公安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材料；或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经街道（镇）证实的亲属关系材料；侨居海外的，由其居住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出具证明文件或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

有符合代管条件的多人提交申请的，所有申请人应推举其中一人作为代管人，同时提交所有申请人推举侨房代管人的书面资料及所有推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人是原侨房业主委托的原代理人或原代管人的，必须提交原书面委托手续，以及代为管理侨房的有关材料。

以上材料提交复印件同时应提交原件查核。

（三）申请确定为侨房代管人的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人向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申请。

2、审核：市自然资源局经初步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资料后，实地查看不动产现状，并通知申请人面谈，告知其作为侨房代管人的权利和义务；市自然资源局审核后认为符合侨房代管人条件的，由申请人在《汕头日报》刊登《申请确定侨房权属代管人声明》公告（需连续刊登2天），市自然资源局同时在门户网站上公告。自最后一期登报公告之日起30日期满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市自然资源局予以确认；如有异议且异议成立的，不予确认。

3、确认：申请人符合侨房代管人条件且完成公告程序的，由申请人签署《具结保证书》，市自然资源局发给《确定侨房代管人证明书》，由代管人行使代管侨房的权利和义务。

附件：1、确定侨房代管人应提交材料
2、确定侨房代管人证明书（样式参考）

3、申请确定侨房代管人声明（登报或公告样式参考）

4、申请确定侨房代管人面谈笔录（样式参考）

5、具结保证书（样式参考）

确定侨房代管人应提交材料

1、申请确定侨房代管人的书面报告。报告中需陈述申请理由和要求，并注明申请人户籍、居住地址和联系电话；
2、申请代管侨房的权属证书、证明复印件，经批准撤管尚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应同时提交《发还产权通知书》复印件；

3、原侨房业主已死亡，申请人应同时提交证明原侨房业主死亡的有关资料复印件；

4、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5、申请人是原侨房业主的合法继承人之一的，应提供与原侨房业主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或者继承权证明书（公证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或者继承权证明书；或公安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材料；或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经街道（镇）证实的亲属关系材料；侨居海外的，由其居住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出具证明文件或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

有符合代管条件的多人提交申请的，所有申请人应推举其中一人作为代管人，同时提交所有申请人推举侨房代管人的书面资料及所有推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人是原侨房业主委托的原代理人或原代管人的，必须提交原书面委托手续，以及代为管理侨房的有关材料。

以上材料提交复印件同时应提交原件查核。

确定侨房代管人证明书

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原列第  测区   地号）权属登记人              

（均）已去世，继承手续尚未办妥。上述权属人    的继承人之一    （受        继承人的委托）（或原侨房业主委托的原代理人或代管人）向我局申请确定为侨房代管人。

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华侨房地产权益保护办法》第十条的规定，依法确定         为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的侨房代管人。侨房代管人具有管理房屋、与使用人签订租赁协议、收取租金、要求使用人腾退侨房、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和代理诉讼（含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承担按时缴交税费，做好维修养护义务，将不动产的权属及收益退还全体合法继承人的义务，以及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侨房代管人不得超越上述代管权限行使其代管权，不得将不动产进行抵押、出售、交换、赠与等。

汕头市自然资源局

二〇  年  月  日
申请确定侨房代管人声明

本人    ，是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原列第   测区    地号）权属登记人       的继承人之一（或原侨房业主委托的原代理人），由于权属登记人       （均）已去世，继承手续尚未办妥。为维护上述侨房业主的权益，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华侨房地产权益保护办法》的有关规定，现本人     书面向汕头市自然资源局申请确定本人为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原列第   测区    地号）的侨房代管人，并承担侨房管理的权利、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

对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者，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持合法证件向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异议（联系地址：     ，电话：     ），逾期无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则由本人    申请确定为上述侨房代管人的有关手续。

声明人：

二〇  年  月  日

上述内容刊登《汕头日报》二次

申请确定侨房代管人面谈笔录

时间：

内容：申请确定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列第   测区    地号）的侨房代管人手续。

参加人员：经办人员：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问：你的姓名叫什么？居住何地？联系电话号码？申请办理事项？

答：我叫      ，身份证号码：              ，现住              ，联系电话：         ，我是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列第          测区    地号）原权属登记人              （中）    的继承人之一（或原代理人原代管人），（受        继承人的委托）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华侨房地产权益保护办法》向贵局申请确定为上述侨房的代管人。

问：你与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列第   测区    地号）原权属登记人          是何关系？          是否健在？继承人是否已确定？

答：我是     的继承人之一（或原代理人原代管人），与        的继承人是亲戚关系。        （均）已死亡，继承人尚未确定。

问：           的继承人目前为何尚未办理业权继承手续？

答：           的继承人居住比较分散，有的年老体弱，一时无法办理继承手续。

问：(            的继承人是否同意由你作为侨房代管人？)今后            的继承人内部如出现业权纠纷问题，你如何处理？

答：我是       的继承人之一（或原代理人原代管人），          （其他继承人同意委托我作为上述侨房的代管人），今后            的继承人内部如出现业权纠纷问题，当由本人自行理楚。

问：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华侨房地产权益保护办法》的有关规定，侨房代管人具有管理房屋、与使用人签订租赁协议、收取租金、要求使用人腾退侨房、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和代理诉讼（含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承担按时缴交税费，做好维修养护义务，将不动产的权属及收益退还全体合法继承人的义务，以及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侨房代管人不得超越上述代管权限行使其代管权，不得将不动产进行抵押、出售、交换、赠与等。你是否愿意承担权利和义务？

答：我愿意承担代管上述侨房的权利、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

以上面谈内容经本人核对无误。

申请人签名：

时间：

具结保证书

本人申请确定为不动产新旧地址及范围（原列第   测区    地号）的侨房代管人，知悉侨房代管人具有管理房屋、与使用人签订租赁协议、收取租金、要求使用人腾退侨房、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和代理诉讼（含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承担按时缴交税费，做好维修养护义务，将不动产的权属及收益退还全体合法继承人的义务，不得超越上述代管权限行使其代管权，不得将不动产进行抵押、出售、交换、赠与等。本人作为上述不动产的侨房代管人，保证承担相关权利和义务及法律责任。
具结保证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

二〇二〇年  月  日

